附件5

广东省高级工程师（教授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面试答辩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

高级工程师（教授级）资格评委会各专业评审组：

为进一步提高高级工程师（教授级）专业技术资格的评审质量，推进评价工作科学化，根据今年职称评审通知 “关于高级工程师（教授级）专业技术资格专业组评审全面推行面试答辩”要求和有关职称政策规定，结合2011年高级工程师（教授级）资格评审面试答辩试点情况，现就做好面试答辩工作，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面试答辩的目的

面试答辩是科学、客观地评价专业技术人员的学识水平、专业技术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的重要手段。通过面试答辩，有助于评委判定申报人的业绩成果、论文著作等材料的真实性，有助于评委全面直接地了解和掌握申报人的专业技术水平、工作能力和业绩等情况，以便对申报人做出更加客观公正的评价。面试答辩是专业组评审的重要组成部分，面试答辩结果作为专业评审组和评委会讨论评议和投票表决时的重要参考。

二、面试答辩的基本原则

面试答辩要坚持公平、公正，客观、规范，坚持突出业绩和能力为先、社会和业内认可的原则进行。面试答辩结果申报当年一次性有效，不对外公布，面试答辩结束不得进行复议、复评。申报人不按要求参加面试答辩的，其申报材料不再提交评委会评审。

三、面试答辩的对象和内容结构

面试答辩对象：经高级工程师（教授级）各专业评审组审核，符合申报高级工程师（教授级）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均属于面试答辩对象范围。

面试答辩一般应有申报人自我工作简述、回答其工作业绩成果和论文著作等方面的内容。

工作简述要求申报人对获现专业技术资格以来的专业技术工作经历和业绩情况等进行简要陈述。专业问题由面试答辩评委主要根据申报人的业绩成果、论文著作等拟定，其中一题侧重申报人的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能力）和业绩成果情况，另一题侧重申报人的论文、著作或专项技术分析报告、专业技术工作报告等。

四、面试答辩的组织实施

广东省高级工程师（教授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日常工作部门办公室负责面试答辩的指导协调；高级工程师（教授级）专业评审组负责面试答辩的组织实施和具体操作。

面试答辩的评委一般由出席专业组评审会议的评委担任。高级工程师（教授级）各专业评审组可根据其自身专业设置和申报人数等情况组成若干面试答辩小组进行，面试答辩小组组成人员不少于3人。面试答辩的时间原则上为每人15至20分钟。必要时面试答辩评委可视情适当缩短或延长答辩时间。

面试答辩评委的职责：

1.负责面试答辩问题的拟定；

2.按规定要求开展面试答辩工作，并做好面试答辩记录；

3.按照评价要素，客观、公正地对面试答辩对象进行评价。

高级工程师（教授级）资格各专业评审组负责做好面试答辩会议的简要记录，包括面试答辩的时间、地点、对象、面试答辩题目及回答要点、面试答辩主持人、提问评委、评委成员等。

五、纪律要求

（一）申报人必须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并经工作人员验证后，进行面试答辩。

（二）申报人必须服从工作人员指挥，维护答辩会场秩序和遵守场内纪律。答辩时，未经事先批准不得携带参考书籍和通讯工具。

（三）答辩中，必须做到有问必答。答辩完毕，不得在场内滞留。退场后不得与未答辩人员交流。
    （四）面试答辩工作实行回避制度。面试答辩评委或高级工程师（教授级）资格专业评审组按有关规定需要与申报人回避的，应在面试答辩的组织实施工作中全程回避。

（五）面试答辩评委和有关工作人员应认真履行职责，严守保密纪律，不得泄露面试答辩题目、评议内容和表决情况等，不对外接受有关面试答辩情况的查询，不得有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包庇偏袒、打击报复等违纪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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